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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統 府 公 告 

﹏﹏﹏﹏﹏﹏﹏﹏﹏﹏﹏﹏ 
總統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0年1月19日 
發文字號：華總參字第10010001100號 
主旨：預告訂定「中華民國總統府處務規程修正草案」。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總統府。 
二、訂定依據：中華民國總統府組織法第18條。 
三、「中華民國總統府處務規程」草案總說明及逐條說明如附件。 
四、對於本公告事項內容如有意見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載之

日起7日內以郵寄、傳真、電子郵件等方式送總統府參事室參考

（郵寄地址：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路 1 段 122 號；傳真：

02-23826238；電子郵件信箱：ycwang2@oop.gov.tw）。 

秘書長  廖了以 

中華民國總統府處務規程修正草案總說明 
總統府（以下簡稱本府）組織法於民國（下同）八十五年一月二

十四日修正公布，本府乃於同年依該法第十八條規定，訂定本府處務

規程，並於八十五年六月十二日發布實施。嗣本府為配合憲法有關「

國民大會專章」之停止適用，於九十六年三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本府

組織法第 3 條之規定，惟本府處務規程有關「國民大會」部分，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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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修正。 
本府組織法復於九十九年九月一日修正公布，鑑於本府處務規程

施行迄今將逾 15 年，各單位實際業務多所異動，爰有全面進行檢討必

要。茲擬具「總統府處務規程」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本府組織法第十四條之一有關增設本府法規委員會之明文，

增列法規委員會為本府建制單位並掌理相關事務。（修正條文第

三條） 
二、為符合參事業務現況，修正參事之掌理事項。（修正條文第八條） 
三、配合憲法有關「國民大會專章」之停止適用，刪除本府有關研議

與發布「國民大會召集令」掌理事項之規定（原第九條第一款第

三目）。 
四、為符合本府第一局、第二局、第三局、機要室、侍衛室、公共事

務室、人事處、會計處、政風處等業務現況，修正各該單位之掌

理事項。（修正條文第九條至第十七條） 
五、配合本府法規委員會組織規程之訂定，增訂本府法規委員會之掌

理事項。（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六、為求彈性並配合實際情形，修正本府府務會議以每月召開一次為

原則，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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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總統府處務規程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章 總則 章名未修正。 

第一條 

  本規程依中華民國總統

府組織法第十八條規定訂定

之。 

第一條 

  本規程依中華民國總統

府組織法第十八條規定訂定

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中華民國總統府（以下

簡稱本府）處理事務，除法

令另有規定外，依本規程辦

理之。 

第二條 

  中華民國總統府（以下

簡稱本府）處理事務，除法

令另有規定外，依本規程辦

理之。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本府依本府組織法之規

定設第一局、第二局、第三

局、機要室、侍衛室、公共

事務室、人事處、會計處、

政風處及法規委員會，分別

掌理本府組織法及本規程有

關事務。 

 

第三條 

  本府依組織法之規定設

第一局、第二局、第三局、

機要室、侍衛室、公共事務

室、人事處、會計處及政風

處，分別掌理本府組織法、

本規程第二章規定及奉長官

交辦之有關事務。 

一、增加「本府」二字。

二、依本府組織法第十四

條之一明定：「總統

府設法規委員會，辦

理法制業務，所需工

作人員就本法所定員

額內派充之。」爰配

合法規委員會之設置

，酌作文字修正。 

三、現行處務規程第二章

已明定各局處室職掌

，又各局處室職掌亦

均明定掌理「其他奉

交辦事項」本條文部

分文字重複，爰予修

正。 

第四條 第四條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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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局、室、處得視業務

需要分科辦事；侍衛室得視

業務需要分組辦事。 

  各局、室、處得視業務

需要分科辦事；侍衛室得視

業務需要分組辦事。 

第五條 

  秘書長為本府首長，綜

理府內事務，並指揮、監督

所屬職員；副秘書長襄助秘

書長處理事務，其他各級主

管人員各就其主管事務，指

揮、監督所屬職員辦理之。 

第五條 

  秘書長為本府首長，綜

理府內事務，並指揮、監督

所屬職員；副秘書長襄助秘

書長處理事務，其他各級主

管人員各就其主管事務或奉

交辦事項，指揮、監督所屬

職員辦理之。 

本府各單位職掌均明定掌

理「其他奉交辦事項」，

應無再予明定必要，爰予

刪除。 

第六條 

  各單位執行法令如有疑

義，應與有關單位研商，或

洽請主管機關解釋。 

第六條 

  各單位執行法令如有疑

義，應與有關單位研商，或

洽請主管機關解釋。 

本條未修正。 

第七條 

  各單位舉行之會議，與

其他單位或機關有關者，應

將會議紀錄陳秘書長核閱後

分送之。 

  奉指派代表長官或本府

出席其他機關舉行會議之人

員，對涉及本府基本立場之

事項，應事先請示原則，會

後並應將開會情形簽報上級

長官鑒察，並知會有關單位

及人員。 

第七條 

  各單位舉行之會議，與

其他單位或機關有關者，應

將會議紀錄陳秘書長核閱後

分送之。 

  奉指派代表長官或本府

出席其他機關舉行會議之人

員，對涉及本府基本立場之

事項，應事先請示原則，會

後並應將開會情形簽報上級

長官鑒察，並知會有關單位

及人員。 

本條未修正。 

第二章 職掌 第二章 職掌 章名未修正。 

第八條   第八條 一、本條序文「左列」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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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事掌理下列事項： 

  一、關於奉特交核議事

項。 

  二、關於派兼法規委員

會職務事項。 

  三、關於本府業務研究

發展管制考核事項。 

  四、關於本府公務紀要

、總統言論集等編

輯撰寫彙整事項。 

  五、其他奉交辦事項。 

  參事掌理左列事項： 

  一、關於奉特交核議事

項。 

  二、關於本府法規之會

核及彙整事項。 

  三、關於本府業務革新

研究發展管制考核

事項。 

  四、關於本府公務紀要

及府內外大事紀要

之編輯撰寫事項。 

  五、其他奉交辦事項。 

正為「下列」。 

二、現行第二款之法規會

核及彙整事項因移由

本府法規委員會掌理

，另為因應本府參事

未來派兼法規委員會

相關職務需要，爰予

修正。 

三、現行第三款有關本府

業務「革新」二字因

屬贅語，爰予刪除。

四、現行第四款，因府內

外大事紀要業已停止

編輯，改編輯總統言

論集，爰加以修正。

另其他機關所編寫之

「中華民國年鑑」、

「外交言論集」等，

現由參事室辦理彙整

事宜，爰增加「彙整

」二字。 

第九條 

  第一局分設五科，各科

掌理事項如下： 

  一、第一科 

   （一）關於公布憲法

增修條文、法

律、發布命令

、批准及公布

第九條 

  第一局分設五科，各科

掌理事項如左： 

  一、第一科 

   （一）關於公布憲法

增修條文、法

律、發布命令

、批准及公布

一、本條序文「如左」修

正為「如下」。 

二、（一）第一款第三目

「發布國民大會召集

令」，因國民大會於

九十四年六月經修憲

予以停止適用，爰配

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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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約等簽辦事

項。 

   （二）關於年度總預

算簡報、追加

減預算、特別

預算備查及公

布案，與年度

總決算等備查

及公布案簽辦

事項。 

   （三）關於發布特赦

令、減刑令、

復權令及核可

行政院覆議案

簽辦事項。 

   （四）關於重要行政

法規及簽署行

政協定報備案

事項。 

   （五）關於中央民意

代表註銷名籍

及發給政務官

撫卹金報備事

項。 

   （六）關於國內民間

團體請蒞臨致

詞或請頒書面

賀詞案簽辦事

項。 

條約等之擬議

事項。 

   （二）關於年度總預

算簡報、追加

減預算、特別

預算備查及公

布案，與年度

總決算等之備查

及公布事項。 

   （三）關於研議與發

布特赦令、減

刑令、復權令

、國民大會召

集令及行政院

覆議案事項。

   （四）關於簽署行政

協定之報備案

事項。 

   （五）關於中央民意

代表註銷名籍

之報備事項。

   （六）關於重要行政

法規之報備事

項。 

   （七）關於發給政務

官撫卹金之報

備事項。 

   （八）關於國內民間

團體請蒞臨致

（二）第六目「關於

重要行政法規之報備

事項」與第四款合併

。 

（三）第七目「關於

發給政務官撫卹金之

報備事項」與第五目

合併。 

（四）其餘各目文字

修改並循序調整目次。

三、（一）原第二款第一

目，因委任公務人員

、將級以降軍職人員

及警佐警察人員之任

命非本府業務範圍，

爰刪除「全國文武官

員之任免」等文字。

又總統任派之人員無

法一一明列，為避免

掛一漏萬，爰以「特

任、特派、特聘、任

命等人員任免」文字

，含括現行第三、四

、五目範圍，並修正為

第一目，俾資周延。 

（二）為明示常務文

職人員請任範圍，並

配合本府八十七年四

月取消文職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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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其他奉交辦事

項。 

 

 

  二、第二科 

   （一）關於特任、特

派、特聘、任

命等人員任免

事項。 

   （二）關於簡任（派

）及薦任（派

）公務人員任

命事項。 

   （三）關於將級軍職人

員任免事項。 

   （四）關於警監及警

正警察官任官

事項。 

   （五）關於各機關組

織法規及編制

表備查事項。 

   （六）關於國內機關

、學校請蒞臨

致詞或請頒書

面賀詞案簽辦

事項。 

   （七）其他奉交辦事

項。 

 

詞或請頒書面

賀詞案事項。

   （九）其他奉交辦事

項。 

  二、第二科 

   （一）關於全國文武

官員之任免，

及任命令遺失

補發、更正及其

他換發事項。 

   （二）關於軍職人員

晉任、調任等

事項。 

   （三）關於公務人員

各種考試典試

委員長派任案

事項。 

   （四）關於中央研究

院評議員聘任

案事項。 

   （五）關於慶賀友邦

國家元首就職

典禮特使派任

案事項。 

   （六）關於現職文武

公務人員死亡

之報備事項。

   （七）關於各機關組

織法規及編制

報請令免之作業，僅

處理簡任（派）及薦

任（派）公務人員之

任命。爰新增第二目

之規定。 

（三）因呈請總統任

免之軍職僅限將級軍

職人員之作業，爰修

正第二目並調整目次

為第三目。 

（四）因呈請總統任

命之常務人員計有警

察、軍職及文職公務

人員，爰新增第四目

之規定。 

（五）因本府於八十

七年四月修訂「總統

府處理文武官員任免

作業要點」時，業刪

除公務人員在職亡故

時報請備查之規定，

爰刪除第六目之規定

。 

（六）「關於國內機關

、學校請蒞臨致詞或

請頒書面賀詞案承辦

事項」原為第一局第

三科業務，為配合業

務調整，爰新增第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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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第三科 

   （一）關於司法院院

長、副院長、

大法官、考試

院院長、副院

長、考試委員

、監察院院長

、副院長、監

察委員、監察

院審計長、最

高法院檢察署

檢察總長提名幕

僚作業事項。 

   （二）關於行政院暨

所屬部會呈報

政務案簽辦事

項。 

   （三）關於立法院、

司法院、考試

院及監察院呈

報機關業務案

簽辦事項。 

   （四）關於中央研究

院及國史館呈

報機關業務案

簽辦事項。 

表之備查事項。

   （八）其他奉交辦事

項。 

  三、第三科 

   （一）關於提名行政

院院長、監察

院審計長、行

政院改組及政

府首長請假、

出國、請辭、

監交等人事案

之幕僚作業事

項。 

   （二）關於司法院正

、副院長、大

法官、考試院

正、副院長、

考試委員、監

察院正、副院

長、監察委員

提名之幕僚作

業事項。 

   （三）關於國民大會

、五院、行政

院各部會、省

市政府、中央

研究院、國史

館之公文書簽辦

及呈轉事項。 

目之規定。 

（七）第七目未修正

，其餘各目作文字修

改並調整目次。 

四、（一）八十六年七月

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

憲法增修條文明定行

政院長由總統任命之

，無庸經立法院同意

，爰刪除原第一目有

關提名行政院長一節

，又行政院改組及政

府首長請辭部分為第

一局第二科職掌，故

予刪除。其餘政府首

長人事改組案改列第

六目。 

（二）總統依據憲法

暨憲法增修條文規定

行使司法、考試及監

察等三院人事提名權

，又自九十五年起，

依據法院組織法第六

十六第七項規定，最

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

長由總統提名經立法

院同意任命之。爰增

修現行第二目之相關

職務任期或出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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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關於直轄市、

縣（市）政府

呈報地方政務

案簽辦事項。 

   （六）關於政府首長

請假、出國、

監交等人事案

簽辦事項。 

   （七）其他奉交辦事

項。 

  四、第四科 

   （一）關於總統、副

總統出國訪問

案及與友邦元

首、政要往來

函件簽辦事項。 

   （二）關於外國元首

、副元首訪華

案簽辦事項。 

   （三）關於外國駐華

大使人選同意

案簽辦事項。 

   （四）關於外交及僑

務政務案簽辦

事項。 

   （五）關於參與國際

組織與活動案

簽辦事項。 

   （六）關於華僑集會

   （四）關於國內機關

、學校為會議

或集會請蒞臨

致詞或請頒發

書面賀詞事項。

   （五）其他奉交辦事

項。 

 

 

 

  四、第四科 

   （一）關於總統、副

總統出國訪問

案及與友邦政

要往來函件之

簽擬事項。 

   （二）關於外國元首

、副元首訪華

案之簽擬事項。

   （三）關於外國駐華

大使人選同意

案之簽擬事項。

   （四）關於外交、新

聞、僑務及國

外政情之摘報

事項。 

   （五）關於華僑集會

、國際會議請

蒞臨致詞或請

辦理相關幕僚作業，並

調整目次為第一目。 

（三）因行政院為國

家最高行政機關，行

政院暨所屬部會政務

呈報數量多且具重要

性，爰依機關屬性類

別，將原第三目調整

分列為第二目、第三

目及第四目，分別承

辦「行政院暨所屬部

會呈報政務案」、「

立法院、司法院、考

試院及監察院呈報機

關業務案」及「中央

研究院及國史館呈報

機關業務案」等事項。

（四）為因應地方制

度法修正及未來五都

行政區劃之新情勢，

爰將地方政府之公文

書獨立列為第五目。 

（五）配合科際業務

調整，刪除第四目並

移列本條第二款第六

目。 

（六）原第五目循序

調整為第七目。 

五、（一）原第一目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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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議請

蒞臨致詞或請

頒書面賀詞案

簽辦事項。 

   （七）其他奉交辦事

項。 

 

 

  五、第五科 

   （一）關於總統、副

總統與友邦元

首、政要往來

外文函件簽辦

或迻譯事項。 

   （二）關於外國民間

團體請蒞臨或

請頒英文書面

賀詞案簽辦事

項。 

   （三）關於本府重要

英文函件或資

料簽辦事項。 

   （四）關於本府重要

外文文件資料

中譯或重要中

文文件資料英

譯事項。 

   （五）關於外國人士

建議或請助函

頒書面賀詞之

簽擬事項。 

   （六）關於參與國際

組織與活動案

相關文書之簽

擬事項。 

   （七）其他奉交辦事

項。 

  五、第五科 

   （一）關於總統、副

總統致友邦政

要信函之迻譯

事項。 

   （二）關於總統、副

總統發表演講

之迻譯事項。

   （三）關於外文文件

資料中譯或中

文文件資料之

編譯事項。 

   （四）關於本府英文

信函、文件、

資料之撰擬事

項。 

   （五）關於外國民間

團體或個人建

議、陳情及請

助等函件之迻

譯事項。 

定「友邦政要」，對

於友邦元首未予明定

，為配合業務現況，

爰予明定。 

（二）原第四目，因

新修正之行政院組織

法於一○○年一月一

日施行後，新聞局將

予裁併，國際新聞業

務將併入外交部，爰

刪除原有之「新聞」2

字。又「國外政情」

亦屬外交政務範疇，

亦併予刪除。 

（三）各目「簽擬事

項」、「摘報事項」

等文字均統一修改為

「簽辦事項」並將第

五目及第六目順序互

調。 

六、（一）原第一目僅規

定單向明定總統、致

友邦政要信函之迻譯

，對於友邦友首、政

要致總統、副總統往

來信函未予明定，又

「友邦元首」亦未特

別明定，為配合業務

現況，爰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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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迻譯事項。 

   （六）其他奉交辦事

項。 

   （六）其他奉交辦事

項。 

（二）其餘各目文字

修改，並調整目次。 

第十條 

  第二局分設五科，各科

掌理事項如下： 

  一、第一科 

   （一）關於總統明令

褒揚案件之簽

辦事項。 

   （二）關於贈授本國

及外國人勳章

案件之簽辦，

及外國授勳本

國人請准佩帶

案件之簽報事

項。 

   （三）關於製發勳章

、獎章、紀念

章等案件之簽

辦事項。 

   （四）關於印信之鑄

發、銷燬等案

件之簽辦，及

印信啟用、套

用等報備案件

等處理事項。 

   （五）關於總統題頒

匾額、題詞及

第十條 

  第二局分設五科，各科

掌理事項如左： 

  一、第一科 

   （一）關於總統明令

褒揚案件之簽

辦事項。 

   （二）關於贈授本國

及外國人勳章

案件之簽辦，

及外國授勳本

國人請准佩帶

案件之簽報事

項。 

   （三）關於製發勳章

、獎章、紀念

章等案件之簽

辦事項。 

   （四）關於印信之鑄

發、銷燬等案

件之簽辦，及

印信啟用、套

用等報備案件

等處理事項。

   （五）關於總統題頒

匾額、題詞及

一、本條序文「如左」修

正為「如下」。 

二、其餘各款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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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玉照等之

簽辦事項。 

   （六）關於國內機關

團體及民眾請

柬之處理事項。 

   （七）其他奉交辦事

項。 

  二、第二科 

   （一）關於本府資訊

應用系統之規

劃、分析及辦

理事項。 

   （二）關於資訊業務

之推廣及教育

事項。 

   （三）關於資訊作業

委外服務案件

之規劃及簽辦

事項。 

   （四）關於資訊軟、

硬體設備及網

路之管理、維

護及應用事項。 

   （五）其他奉交辦事

項。 

  三、第三科 

   （一）關於本府檔案

之管理事項。 

   （二）關於製作檔案

頒發玉照等之

簽辦事項。 

   （六）關於國內機關

團體及民眾請

柬之處理事項。

   （七）其他奉交辦事

項。 

  二、第二科 

   （一）關於本府資訊

應用系統之規

劃、分析及辦

理事項。 

   （二）關於資訊業務

之推廣及教育

事項。 

   （三）關於資訊作業

委外服務案件

之規劃及簽辦

事項。 

   （四）關於資訊軟、

硬體設備及網

路之管理、維

護及應用事項。

   （五）其他奉交辦事

項。 

  三、第三科 

   （一）關於本府檔案

之管理事項。

   （二）關於製作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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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影及掃描事

項。 

   （三）其他奉交辦事

項。 

  四、第四科 

   （一）關於文件之收

發、分送及繕

校等事項。 

   （二）關於典守及鈐

蓋國璽、總統

印、總統簽字

章及總統、副

總統職章等事

項。 

   （三）關於典守及鈐

蓋秘書長印、

名章、簽字章

及職章等事項。 

   （四）關於辦理新舊

任總統、副總

統就職授與印

信，及新舊任

秘書長印信交

接事項。 

   （五）其他奉交辦事

項。 

  五、第五科 

   （一）關於本府公報

之編輯、校對

縮影及掃描事

項。 

   （三）其他奉交辦事

項。 

  四、第四科 

   （一）關於文件之收

發、分送及繕

校等事項。 

   （二）關於典守及鈐

蓋國璽、總統

印、總統簽字

章及總統、副

總統職章等事

項。 

   （三）關於典守及鈐

蓋秘書長印、

名章、簽字章

及職章等事項。

   （四）關於辦理新舊

任總統、副總

統就職授與印

信，及新舊任

秘書長印信交

接事項。 

   （五）其他奉交辦事

項。 

  五、第五科 

   （一）關於本府公報

之編輯、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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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發行等事項。 

   （二）關於辦理本府

圖書之購置、

編目、借閱及

保管等事項。 

   （三）關於辦理各界

呈贈書刊之保

管及函謝等事

項。 

   （四）其他奉交辦事

項。 

及發行等事項。

   （二）關於辦理本府

圖書之購置、

編目、借閱及

保管等事項。

   （三）關於辦理各界

呈贈書刊之保

管及函謝等事

項。 

   （四）其他奉交辦事

項。 

第十一條 

  第三局分設六科，各科

掌理事項如下： 

  一、第一科 

   （一）關於總統、副

總統宣誓就職

典禮之辦理事

項。 

   （二）關於國賓訪華

、總統與外國

元首簽署聯合

公報及大使呈

遞國書典禮之

辦理事項。 

   （三）關於新任政務

官宣誓典禮之

辦理事項。 

   （四）關於贈、授勳

第十一條 

  第三局分設六科，各科

掌理事項如左： 

  一、第一科 

   （一）關於總統、副

總統宣誓就職

典禮之辦理事

項。 

   （二）關於國賓訪華

、總統與外國

元首簽署聯合

公報及大使呈

遞國書典禮之

辦理事項。 

   （三）關於新任政務

官及軍事首長

宣誓典禮之辦

理事項。 

一、本條序文「如左」修

正為「如下」。 

二、（一）原第一款第三

目，依據九十五年五

月十七日修正公布之

宣誓條例第四條第一

項第二款「中央政府

各機關政務人員……

之宣誓，由總統監誓

或派員監誓。」同條

例第二條及第四條第

三款規定，其他人員

由各該機關首長或其

監督機關首長監誓或

派員監誓。查國防部

為中央政府機關，該

部長及副部長之宣誓

適用上開規定，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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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贈匾等典

禮之辦理事項。 

   （五）關於國定紀念

日典禮及總統

府月會之辦理

事項。 

   （六）其他奉交辦事

項。 

 

 

  二、第二科 

   （一）關於請見總統

、副總統文稿

簽辦及賓客聯

繫接待事項。 

   （二）關於總統、副

總統等長官禮

品之致贈事項。 

   （三）關於總統、副

總統等長官宴

、茶會之安排

及接待事項。 

   （四）關於長官為婚

、喪、喜、慶

贈禮之辦理事

項。 

   （五）其他奉交辦事

項。 

  三、第三科 

   （四）關於贈、授勳

章、贈匾、授

階及交接典禮

等之辦理事項。

   （五）關於國定紀念

日典禮及國父

紀念月會之辦

理事項。 

   （六）其他奉交辦事

項。 

  二、第二科 

   （一）關於請見總統

、副總統文稿

簽辦及聯繫事

項。 

   （二）關於總統致贈

賓客禮品之簽

報及分送事項。

   （三）關於友邦國家

政要來訪宴會

之安排及接待

事項。 

   （四）關於長官為婚

、喪、喜、慶

贈禮之辦理事

項。 

   （五）其他奉交辦事

項。 

  三、第三科 

府辦理。至於其他軍

事首長之宣誓，應依

上開規定由國防部辦

理，爰配合刪除「及

軍事首長」等文字，

以符實際。 

（二）原第一款第四

目，本府現有軍職人

員均編制在侍衛室，

其授階由侍衛室辦理

。另機關首長交接為

人事處業務，本府歷

任秘書長之交接均由

人事處簽辦，第三局

僅協助辦理典禮儀節

及擔任司儀事項，爰

刪除「、授階及交接」

等文字，以符實際。 

（三）原第一款第五

目，因「國父紀念月

會實施要點」已於九

十六年二月奉核定修

改為「總統府月會實

施要點」，爰配合修

正月會名稱。 

（四）其餘各目未修

正。 

三、（一）原第二款第一

目，因第二科負責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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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關於總統、副

總統車隊之車

輛安全檢查事

項。 

   （二）關於車輛汰舊

換新與各項監

理及保險等辦

理事項。 

   （三）關於車輛調度

、養護、油料

及停車管理等

辦理事項。 

   （四）關於駕駛、修

車技工之人事

管理事項。 

   （五）其他奉交辦事

項。 

  四、第四科 

   （一）關於本府員工

薪餉發放、薪

資所得稅扣繳

申報及員工各

項獎金、補助

費等發放事項。 

   （二）關於本府應支

付款項支票之

簽發、提領、

零用金管理及

經費結存報告

   （一）關於總統、副

總統車隊之車

輛安全檢查事

項。 

   （二）關於車輛汰舊

換新與各項監

理及保險等辦

理事項。 

   （三）關於車輛調度

、養護、油料

管理等辦理事

項。 

   （四）關於駕駛、修

車技工之人事

管理事項。 

   （五）其他奉交辦事

項。 

  四、第四科 

   （一）關於本府員工

薪餉發放、薪

資所得稅扣繳

申報及員工各

項獎金、補助

費發放事項。

   （二）關於本府應支

付款項支票之

簽發、提領及

經費結存報告

表編製事項。

理總統、副總統接見

賓客，聯繫與接待等

工作，爰配合實際業

務狀況，酌作文字修

正。 

（二）原第二款第二

目，因第二科除辦理

總統致贈貴賓禮品事

宜外，尚辦理副總統

、秘書長及副秘書長

等長官之禮品致贈工

作，爰增列「、副總

統等長官」等文字，

並酌作文字修正，以

符實際。 

（三）原第二款第三

目，配合實際業務狀

況，酌作文字修正。 

四、原第三款第三目，配

合實際業務狀況，增

列「及停車」等文字。

五、（一）原第四款第一

目，因第四科之業務

職掌，尚有值班費、

加班費等其他費用之

發放，爰酌作文字修

正增列「等」文字。

（二）原第四款第二

目，為建立零星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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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編製事項。 

   （三）關於職員退撫

儲金及聘僱人

員離職儲金扣

繳事項。 

   （四）其他奉交辦事

項。 

  五、第五科 

   （一）關於技工、工

友之人事管理

事項及勞工保

險、全民健康

保險事項。 

   （二）關於公務財產

、物品之管理

事項。 

   （三）關於本府環境

維護、消防安

全管理、天然

災害防制、水

、電、通信等

管理事項。 

   （四）關於慶典集會

、宴、茶會等

各項場地佈置

事項。 

   （五）關於員工住宅

輔建及購屋貸

款事項。 

   （三）關於職員退撫

儲金及聘僱人

員離職儲金扣

繳事項。 

   （四）其他奉交辦事

項。 

 

  五、第五科 

   （一）關於技工、工

友之管理及勞

工保險、全民

健康保險事項。

   （二）關於公務財產

、物品之管理

事項。 

   （三）關於本府週邊

區域有關警衛

安全及防空、

消防安全等事

項。 

   （四）關於慶典集會

、宴、茶會等

各項場地佈置

事項。 

   （五）關於員工住宅

輔建及購屋貸

款事項。 

   （六）關於總統、副

總統收受禮品

作業制度、簡化處理

程序及提高行政效率

，九十四年十二月八

日奉秘書長核定「總

統府零用金管理作業

要點」，並由第三局

第四科設專人管理之

，爰配合增列「零用

金管理」，並酌作文

字修正，以符實際。 

六、（一）原第五款第一

目，為與本條第三款

第四目之用語一致，

爰酌作文字修正增列

「人事」等文字。 

（二）原第五款第三

目，依據本府組織法

第七條規定：「侍衛

室掌理有關侍衛、警

衛事項」，另依據九

十八年十月三十一日

秘書長核定修正之本

府各局室分層負責明

細表，明定警衛安全

計畫、警衛安全措施

、府區周邊禁限建事

宜等警衛安全業務係

由侍衛室負責，爰配

合刪除「週邊區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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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關於總統、副

總統收受禮品

之管理事項。 

   （七）關於本府開放民

眾參觀事項。 

   （八）其他奉交辦事

項。 

  六、第六科 

   （一）關於本府營繕

工程之採購及

辦理事項。 

   （二）關於本府各項

財物之採購及

維修事項。 

   （三）關於本府各項

勞務之採購事

項。 

   （四）關於本府統籌

事務費之結報

事項。 

   （五）其他奉交辦事

項。 

  本府醫務所由侍衛室軍

職醫護人員組設之，其業務

由第三局會同督導管理。 

 

之管理事項。

   （七）其他奉交辦事

項。 

 

 

 

 

  六、第六科 

   （一）關於本府營繕工

程辦理事項。 

   （二）關於本府各項

設備及物品之

採購及維修事

項。 

   （三）關於本府統籌

事務費之結報

事項。 

   （四）其他奉交辦事

項。 

 

關警衛安全」等文字

。另配合第三局五科

實際業務狀況，爰增

列「環境維護、消防

安全管理、天然災害

防制、水、電、通信

等管理事項」等文字

，以符實際。 

（三）新增第五款第

七目。因本府自八十

四年一月起辦理假日

開放民眾參觀，八十

九年十月十七日起辦

理平日開放民眾參觀

，爰配合實際業務狀

況，增列本款規定，

以符實際。 

（四）原第五款第七

目循序調整目次。 

七、（一）原第六款第一

目，因第六科主要業

務為辦理採購事務，

爰增列「之採購及」

等文字，以符實際。

（二）原第六款第二

目，配合政府採購法

之用語，將「設備及

物品」修改為「財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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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增第六款第

三目。依政府採購法

第二條規定採購包括

：工程、財物、勞務

三大項，本款原僅列

工程及財物二項，爰

增列本目。 

（四）原第六款第三

目、第四目循序調整

目次。 

八、新增第二項。依本府

組織法第十條及本府

處務規程附帶決議事

項，醫務所為軍醫編

制，由侍衛室軍職醫

護人員組設，並由第

三局會同監督管理，

爰增列本項，以資明

確。 

第十二條 

機要室分設二科，各科

掌理事項如下： 

  一、第一科 

   （一）關於總統、副

總統機要文件

之簽辦及文稿

之撰擬事項。 

   （二）關於總統、副

總統致賀國內

第十二條 

  機要室分設二科，各科

掌理事項如左： 

  一、第一科 

   （一）關於總統、副

總統機要文件

之簽辦及文稿

之撰擬事項。

   （二）關於國家安全

會議呈報案件

一、本條序文「如左」修

正為「如下」。 

二、（一）原第一款第二

目所規定之案件，因

查近十年國家安全會

議均自行上呈 總統

，未經機要室轉呈，爰

予刪除，以符實際。 

（二）原第一款第三

目，配合「總統府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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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士新歲及

受賀新歲、華

誕、就職案之

處理事項。 

   （三）關於本府通訊

保密裝備聯繫

暨軍用密語文

件之保管與處

理。 

   （四）關於總統、副總

統攝影事項。 

   （五）其他奉交辦事

項。 

  二、第二科 

   （一）關於總統、副

總統名章之典

守及鈐蓋事項。 

   （二）關於總統、副

總統手令之登

錄及承轉事項。 

   （三）關於總統、副

總統私人文件

之檔案管理事

項。 

   （四）其他奉交辦事

項。 

之簽辦事項。

   （三）關於國內外各

界向總統、副

總統賀年、賀

壽案之處理事

項。 

   （四）關於本府電訊

業務事項。 

   （五）關於總統、副總

統攝影事項。 

   （六）其他奉交辦事

項。 

 

  二、第二科 

   （一）關於總統、副

總統名章之典

守及鈐蓋事項。

   （二）關於總統、副

總統手令及呈

批文件之登錄

及承轉事項。

   （三）關於總統、副

總統私人文件

之檔案管理事

項。 

   （四）關於致贈耆紳

節賞事項。 

   （五）其他奉交辦事

項。 

理祝賀文電作業要點

」第三條第一款及第

三款之規定，爰予增

列修正，並調整為第

二目。 

（三）原第一款第四

目，原訂電訊業務事

項已不再辦理，為求

明確，爰酌作文字修

正。 

（四）原第一款第五

目、第六目，循序調

整目次。 

三、（一）原第二款第二

目，因各單位處理之

公文均自行呈核，不

再經機要室轉呈，爰

作文字修正，俾符現

況。 

（二）原第二款第四

目，為配合實際業務

現況，爰予刪除。 

（三）原第二款第五

目循序調整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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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侍衛室分設四組及醫務

所，各組、所掌理事項如下： 

  一、警情組 

   （一）關於安全情資

蒐集及運用事

項。 

   （二）關於警衛計畫

之策訂與警衛

整備及督導事

項。 

   （三）關於訓練計畫

之策訂及督導

事項。 

   （四）關於全般通信業

務整備事項。 

   （五）其他奉交辦事

項。 

  二、侍從組 

   （一）關於隨侍之警

衛安全維護及

執行事項。 

   （二）關於臨時機動

勤務事項。 

   （三）其他奉交辦事

項。 

  三、內衛組： 

   （一）關於寓所之警

衛安全維護及

第十三條 

  侍衛室分設四組，各組

掌理事項如左： 

  一、警情組 

   （一）關於安全情資

蒐集及運用事

項。 

   （二）關於警衛計畫

之策訂與警衛

整備及督導事

項。 

   （三）關於訓練計畫

之策訂及督導

事項。 

   （四）關於全般通信業

務整備事項。 

   （五）其他奉交辦事

項。 

  二、侍從組 

   （一）關於隨侍之警

衛安全維護及

執行事項。 

   （二）關於臨時機動

勤務事項。 

   （三）其他奉交辦事

項。 

  三、內衛組： 

   （一）關於寓所之警

衛安全維護及

一、因本府組織法第十條

明訂醫務所由軍職醫

護人員組設，隸屬侍

衛室編制，惟處務規

程條文未列「醫務所

」單位及其掌理事項

，僅於本府處務規程

之附帶決議事項第六

點說明由侍衛室軍職

醫護人員組設，業務

由第三局會同監督管

理，爰增列修正之。

又本條序文「如左」

修正為「如下」。 

二、新增第五款，並分目

明訂醫務所掌理事項

。又醫務所業務由第

三局會同監督管理，爰

另新增第二項規定。 

三、原第二項循序調整項

次。 

四、新增第四項。本府及

總統寓所周邊都市計

畫變更、都市設計審

議等事宜為都市計畫

主管機關權責，本府

配合國家安全權責單

位，基於協助立場，

辦理有關警衛安全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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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事項。 

   （二）關於臨時機動

勤務事項。 

   （三）其他奉交辦事

項。 

  四、行政組 

   （一）關於人事管理

、人事勤務等

辦理事項。 

   （二）關於庶務、福

利等事項。 

   （三）關於後勤、財產

管理等事項。 

   （四）其他奉交辦事

項。 

  五、醫務所 

   （一）關於總統緊急

醫療作業相關

之醫藥整備與

救護訓練等事

項。 

      （二）關於辦理本府

門、急診醫療

業務及各項中

樞慶典等醫護

事項。 

      （三）關於預防保健

及急救訓練等

事項。 

執行事項。 

   （二）關於臨時機動

勤務事項。 

   （三）其他奉交辦事

項。 

  四、行政組 

   （一）關於人事管理

、人事勤務等

辦理事項。 

   （二）關於庶務、福

利等事項。 

   （三）關於後勤、財產

管理等事項。 

   （四）其他奉交辦事

項。 

  侍衛室掌理有關總統之

侍衛、警衛事項，並協調

國家安全局辦理有關副總

統之侍衛、警衛事項。 

 

 

 

護事項，例如提供周

邊建築物高度等意見

。爰明訂本府相關權

責單位及職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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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奉交辦事

項。 

  前項第五款醫務所之業

務，由第三局會同督導管理。 

  侍衛室掌理有關總統之

侍衛、警衛事項，並協調國

家安全局辦理有關副總統之

侍衛、警衛事項。 

    有關本府及總統寓所周

邊都市計畫變更、都市設計

審議之警衛安全維護事項，

由侍衛室配合國家安全權責

單位，會同本府相關單位，

協助都市計畫主管機關辦理

之。 

第十四條 

  公共事務室分設三科，

各科掌理事項如下： 

  一、第一科 

   （一）關於新聞稿之

撰擬及發布事

項。 

   （二）關於國內外傳

播媒體之晉訪

及聯繫事項。 

   （三）關於記者會及

相關新聞活動

籌辦事項。 

   （四）其他奉交辦事

第十四條 

  公共事務室分設三科，

各科掌理事項如左： 

  一、第一科 

   （一）關於新聞稿之

撰擬及發布事

項。 

   （二）關於國內外傳

播媒體之晉訪

及聯繫事項。

   （三）關於記者會籌

辦事項。 

   （四）其他奉交辦事

項。 

一、本條序文「如左」修

正為「如下」。 

二、原第一款第三目，為

更有效傳達總統施政

理念，推展我國國際

能見度，並維持本府

與媒體良好之互動，

近年來除記者會之外

，總統、副總統及本

府相關新聞活動之辦

理更為頻密，為符實

際業務狀況，爰增列

「相關新聞活動」籌

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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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二、第二科 

   （一）關於國內外輿

情蒐集、分析

及彙報事項。 

   （二）關於本府全球

資訊網內容整

合協調及網站

推廣宣傳事項。 

   （三）關於政策宣導

闡釋及與本府

有關之民意調

查事項。 

   （四）關於總統府音

樂會籌辦及協

調事項。 

   （五）其他奉交辦事

項。 

  三、第三科 

   （一）關於民眾書面

建議、陳情及

請助之處理事

項。 

   （二）關於民眾電話

建議、陳情及

請助之處理事

項。 

   （三）關於民眾到府

建議、陳情及

 

  二、第二科 

   （一）關於國內外輿

情蒐集、分析

及彙報事項。

   （二）關於本府全球

資訊網之管理

及資料更新事

項。 

   （三）關於政策宣導

闡釋及與本府

有關之民意調

查事項。 

   （四）其他奉交辦事

項。 

 

 

 

  三、第三科 

   （一）關於民眾書面

建議、陳情及

請助之處理事

項。 

   （二）關於民眾電話

建議、陳情及

請助之處理事

項。 

   （三）關於民眾到府

建議、陳情及

三、（一）原第二款第二

目，依本府組織法規

定，公共事務室所掌

理事項，並無全球資

訊網相關業務；而本

府第二局掌理「關於

資訊業務之規劃、推

動、管理、維護事項

。」為事權統一，並

有效降低協調及溝通

成本，有關本府全球

資訊網之網站硬體系

統、前端頁面程式及

後端維運平台之建置

與資訊安全防護等事

項，由第二局主政，

爰予修正。 

（二）新增第二款第

四目。公共事務室第

二科辦理總統府音樂

會業務多年，為符實

際業務狀況，爰增列

之。 

（三）原第二款第四

目循序調整目次。 

四、（一）新增第三款第

四目。鑑於網際網路

之便捷性及普及化，

民眾致總統、副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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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助之處理事

項。 

   （四）關於民眾透過

網際網路建議

、陳情及請助

之處理事項。 

   （五）其他奉交辦事

項。 

請助之處理事

項。 

   （四）其他奉交辦事

項。 

 

電子郵件與日俱增，

爰予增列。 

（二）原第三款第四

目循序調整目次。 

第十五條 

  人事處分設三科，各科

掌理事項如下： 

  一、第一科 

   （一）關於本府編制

、員額、文職

人員任免、分

發、銓審、陞

遷、俸級等事

項。 

   （二）關於本府資政

、國策顧問聘

免事項。 

   （三）關於本府及隸

屬機關人事案

件辦理及核轉

事項。 

   （四）關於本府公務

人員人事資料

管理、維護等

事項。 

第十五條 

  人事處分設三科，各科

掌理事項如左： 

  一、第一科 

   （一）關於本府文職

人員任免、分

發、銓審、考

績（成）、獎

懲、升遷、俸

給等事項。 

   （二）關於本府資政

、國策顧問聘

免事項。 

   （三）關於本府及隸

屬機關人事案

件辦理及核轉

事項。 

   （四）其他奉交辦事

項。 

 

 

一、本條序文「如左」修

正為「如下」。 

二、（一）原第一款第一

目文字修改。 

（二）新增第一款第

四目。因原人事處第

三科人事資料、管理

業務調整至第一科，

爰予增訂並增列「公

務人員」等文字。 

（三）原第一款第四

目循序調整目次。 

三、（一）原第二款第一

目文字修改。 

（二）新增第二款第

二目。因原第一科文

職人員考績（成）、

獎懲業務調整至第二

科。爰予增訂。 

（三）原第二款第三

目，文字修正並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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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奉交辦事

項。 

  二、第二科 

   （一）關於本府軍職

員額編配、任

免、考績、獎

懲、升遷、進

修、俸級、保

險、退伍等事

項。 

   （二）關於本府文職

人員考績（成

）、獎懲、保

障等事項。 

   （三）關於本府戰略顧

問任免事項。 

   （四）關於本府差勤

管理、識別證

製發等事項。 

   （五）關於本府涉及

國家機密人員

出境等事項。 

（六）關於本府總值

日安排及維護

等事項。 

   （七）關於本府軍職

人員人事資料

管理、維護等

事項。 

 

 

  二、第二科 

   （一）關於本府軍職

員額編配表、

任免、考績、

獎懲、升遷、

退伍等事項。

   （二）關於本府戰略顧

問任免事項。 

   （三）關於差勤管理

、登錄、識別

證製發等事項。

   （四）其他奉交辦事

項。 

 

 

 

 

 

 

 

 

 

 

 

 

 

 

目次。 

（四）新增第二款第

五目。依國家機密保

護法及辦理或核定國

家機密現職、退、離

職或移交人員出境查

驗作業之規定，涉密

人員出境為新增業務

，為符實際，爰予增

訂。 

（五）新增第二款第

六目。因本府總值日

之管理、維護等事項

，現由人事處負責，為

符實際，爰予增訂。 

（六）新增第二款第

七目。因本府軍職人

員人事資料管理、維

護等事項，現由人事

處負責，為符實際，

爰予明訂。 

（七）原第二款第二目

、第四目調整目次。 

四、（一）原第三款第一

目文字修改。 

（二）原第三款第二

目，有關「保險」、

「福利互助」等事項

，單獨增列於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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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其他奉交辦事

項。 

  三、第三科 

   （一）關於本府文職

人員退休（職

）、撫卹、資

遣、撫慰及照

護等事項。 

   （二）關於本府文職

人員訓練、進

修等事項。 

   （三）關於本府文職

人員保險及各

項補助等事項。 

   （四）關於本府員工

福利及文康活

動等事項。 

   （五）其他奉交辦事

項。 

 

 

  三、第三科 

   （一）關於本府文職

人員退休、撫

卹、資遣等事

項。 

   （二）關於本府文職

人員保險、福

利互助、進修

訓練等事項。

   （三）關於本府人事

資料、管理等

事項。 

   （四）其他奉交辦事

項。 

四目。 

（三）原第三款第三

目，因原本府人事資

料、管理業務調整至

第一科，爰予刪除。 

（四）原第三款第四

目循序調整目次。 

第十六條 

  會計處分設三科，各科

掌理事項如下： 

  一、第一科 

   （一）公務統計資料

彙整建檔。 

   （二）統計定期報表

編輯製作。 

   （三）專案統計資料

蒐集報告。  

第十六條 

  會計處分設三科，各科

掌理事項如左： 

  一、第一科 

   （一）關於本府主管

預算暨國家安

全會議與本府

及隸屬機關歲

入、歲出單位

預算及決算之

一、本條序文「如左」修

正為「如下」。 

二、原第一款各目，配合

工作職掌調整修正之。

三、原第二款各目，配合

工作職掌調整修正之。

四、原第三款各目，配合

工作職掌調整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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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奉交辦事

項。 

 

 

 

 

 

 

 

 

 

 

 

 

 

 

 

  二、第二科 

   （一）本府主管概算

、預算案及預

算等編製事項。 

   （二）本府單位概算

、預算案及預

算之編製。 

   （三）所屬機關有關

經費動支之核

轉事項。  

   （四）本府年度預算

案及決算立法

審核編製事項。

   （二）關於國家安全

會議與本府及

隸屬機關有關

經費動支等核

定及核轉事項。

   （三）關於本府年度

預算立法院審

議之備詢資料

之彙整事項。

   （四）關於國家安全

會議與本府及

隸屬機關主計

人事案件辦理

及核轉事項。

   （五）其他奉交辦事

項。 

  二、第二科 

   （一）關於本府單位

預算執行控制

、內部審核及

支出單據憑證

保管送審等事

項。 

   （二）關於本府經費

之動支及各種

報表編製等事

項。 

   （三）關於記帳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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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審議之備詢

資料彙整事項。 

   （五）本府單位預算

執行控制、內

部審核及單位

決算之編製等

事項。 

   （六）其他奉交辦事

項。 

 

  三、第三科 

   （一）本府歲入、歲

出各種報表及

主管決算編製

等事項。 

   （二）各類傳票及付

款、轉帳憑單

編製、簿籍帳

務登記；辦理

預算執行收入

支出單據憑證

保管送審等事

項。 

   （三）本府主計人事

等相關案件及

系統維護。 

   （四）本處公文收發

用印及綜合性

業務之辦理及

、付款、轉帳

憑單編製、簿

籍帳務登記、

單位決算編製

等事項。 

   （四）其他奉交辦事

項。 

 

 

 

  三、第三科 

   （一）關於公務統計

資料蒐集建檔

、統計業務報

告、統計定期

報表編製事項。

   （二）關於汽車耗油

、車輛養護費

用及特定項目

列管統計分析

事項。 

   （三）其他奉交辦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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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 

   （五）其他奉交辦事

項。 

第十七條 

  政風處分設二科，各科

掌理事項如下： 

  一、第一科： 

   （一）關於本府政風

工作年度計畫

之策訂事項。 

   （二）關於維護本府公

務機密事項。 

   （三）關於本府機關

安全維護之協

助防範事項。 

   （四）關於民眾陳情

之協助處理事

項。 

   （五）關於本府及隸

屬機關政風人

事案件辦理及

核轉事項。 

   （六）其他奉交辦事

項。 

  二、第二科： 

   （一）關於本府廉政

工作及防制貪

瀆措施之辦理

事項。 

第十七條 

  政風處分設二科，各科

掌理事項如左： 

  一、第一科： 

   （一）關於本府政風

工作年度計畫

之策訂事項。

   （二）關於維護本府公

務機密事項。 

   （三）關於維護本府設

施安全事項。 

   （四）關於民眾陳情

之協助處理事

項。 

   （五）關於本府及隸

屬機關政風人

事案件辦理及

核轉事項。 

   （六）其他奉交辦事

項。 

 

  二、第二科： 

   （一）關於本府端正

政風及防制貪

瀆措施之辦理

事項。 

一、本條序文「如左」修

正為「如下」。 

二、原第一款第三目，依據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例

施行細則第十條第二點

，並配合本府機關環境

特性修正之。 

三、（一）原第二款第一

目，因配合總統廉能

政策，爰予修正。 

（二）原第二款第四

目，為配合本府新增

業務，爰予修訂。 

（三）新增第二款第

五目，為配合本府新

增業務，爰予明訂。 

（四）原第二款第五

目循序調整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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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關於貪瀆不法

之查察及處理

檢舉事項。 

   （三）關於本府公職

人員財產申報

之辦理事項。 

   （四）關於政風法令

宣導、所屬單

位政風督考及

廉政會議等事

項。 

   （五）關於本府公務

人員廉政倫理

規範之執行事

項。 

   （六）其他奉交辦事

項。 

   （二）關於貪瀆不法

之查察及處理

檢舉事項。 

   （三）關於本府公職

人員財產申報

之辦理事項。

   （四）關於政風法令

宣導及政風督

考等事項。 

   （五）其他奉交辦事

項。 

第十八條 

  法規委員會掌理事項如

下： 

一、關於本府法規制（

訂）定、修正、廢

止之審議事項。 

二、關於本府法規適

用疑義之研議或

闡釋事項。 

三、關於本府組織法

、處務規程及不

屬於其他單位之

 一、本條新增。 

二、依本府組織法第十四

條之一規定，本府應

設置法規委員會，以

辦理法制業務事項。

爰配合本府法規委員

會組織規程之訂定，

新增掌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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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事項。 

四、關於國家賠償案

件之處理事項。 

五、關於本府各單位辦

理有關法令事務之

會辦、諮詢或訴訟

協助事項。 

六、關於法令資料之

搜集、分析、整

理及研究事項。 

七、其他有關法制事

項。 

第三章 職責 第三章 職責 章名未修正。 

第十九條 

  本府處理事務，實施分

層負責制度，逐級授權決定

。業務處理分層負責實施要

點及分層負責明細表，均另

定之。 

第十八條 

  本府處理事務，實施分

層負責制度，逐級授權決定

。業務處理分層負責實施要

點及分層負責明細表，均另

定之。 

條次變更。 

第二十條 

  以本府名義對外行文，

除經秘書長授權各單位主管

代行者外，應由秘書長、副

秘書長決行。 

第十九條 

  以本府名義對外行文，

除經秘書長授權各單位主管

代行者外，應由秘書長、副

秘書長決行。 

條次變更。 

第二十一條 

  各級主管人員對於已授

權之事項，得逕行決定或代

行。 

第二十條 

  各級主管人員對於已授

權之事項，得逕行決定或代

行。 

條次變更。 

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一條 條次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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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單位處理事務，各科

意見不同時，由單位主管決

定之；涉及其他單位職掌者

，應會商辦理，各單位意見

不同時，陳由秘書長、副秘

書長裁示之。 

  各單位處理事務，各科

意見不同時，由單位主管決

定之；涉及其他單位職掌者

，應會商辦理，各單位意見

不同時，陳由秘書長、副秘

書長裁示之。 

第二十三條 

  各級人員因事不能執行

職務或請假時，應依規定指

定或委託適當人員代理，代

理人就代理職務負其責任。 

第二十二條 

  各級人員因事不能執行

職務或請假時，應依規定指

定或委託適當人員代理，代

理人就代理職務負其責任。 

條次變更。 

第四章 會議 第四章 會議 章名未修正。 

第二十四條 

  本府府務會議，由秘書

長主持，秘書長因事不能主

持時，由副秘書長代理，第

三條所訂各單位主管及指定

人員出席。 

前項府務會議以每月召

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

開臨時會議。 

第二十三條 

  本府每月舉行府務會議

一次，由秘書長主持，秘書

長因事不能主持時，由副秘

書長代理，各局、室、處主

管及指定人員出席。 

一、條次變更。 

二、為求彈性俾配合實際

運作，爰增列第二項

，原則上本府府務會

議每月召開一次，必

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 

三、配合第三條修正第一

項文字。 

第二十五條 

  本府每年舉行業務總檢

討會一次，得以書面檢討報

告替代之。 

第二十四條 

  本府每年舉行業務總檢

討會一次，得以書面檢討報

告替代之。 

條次變更。 

第二十六條 

  本府各一級單位得視需

要舉行業務會報。 

第二十五條 

  本府各一級單位得視需

要舉行業務會報。 

條次變更。 

第五章 附則 第五章 附則 章名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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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 

  本府各項事務管理規定

，均另定之。 

第二十六條 

  本府各項事務管理規定

，均另定之。 

條次變更。 

第二十八條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行。 

第二十七條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行。 
條次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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